
关于开展对“最多跑一次”商事登记专项督查
的通知

区级各相关单位：

为全面落实《杭州市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考核办法（试

行）》和《2018 年萧山区全面深化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考核

办法（试行）》，全面了解区级各部门推进商事登记“最多跑

一次”改革实施进展情况，有效查找不足、坚决提高整改，

建设一流营商环境，自 2018 年 11 月，区跑改办与区市场监

督管理局将按照考核要求，对我区各部门商事登记“最多跑

一次”改革工作进行专项督查，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 自查整改范围：

（一） 压缩企业开办时间改革。自查单位：区市场监督

管理局、公安萧山分局、区税务局、区人社局、人民银行萧

山支行

（二） “多证合一”改革工作。自查单位：区发改局、

公安萧山分局、区文广新局、区农业局（林业局）、区商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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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、区住建局、区人社局、公积金萧山分中心、区旅游局、

区财政局、区气象局、区税务局、区统计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

区交通局、萧山海关。

（三） “证照联办”改革工作。自查单位：区市场监管

局、区文广新局、区环保局、区卫计局、公安萧山分局、区

交通局、区烟草局、区人社局、区农业局（林业局）、区农

水局、区体育局、人民银行萧山支行、区商务局、区安监局、

区旅游局、区民政局、区城管局、区住建局、区气象局、区

人防办、萧山海关。

二、 自查内容

按照《杭州市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和

《2018 年萧山区全面深化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考核办法（试

行）》等各项稳健指标要求，主要从办理环节、办理时长、

办理材料三个方面，以及是否擅自增设门槛、数据共享减材

料等方面开展自查整改。

（一）证照联办改革工作

1、考核内容：企业新设、变更、注销等三部分的网上

“证照联办”落实情况。

2、考核指标：新设企业证照联办率 70%、证照联办按时

办结率 90%、变更注销证照联办率 10%。

3、重点自查证照联办事项办事流程、办事路径、办事

材料、办理时长；是否实现数据共享、减材料；是否按时办

结，实现“最多跑一次”等。

4、责任单位：区级各部门。



（二）多证合一改革工作

1、考核内容：基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可以通过数据共

享整合的“多证合一、一照一码”备案、审批事项落实情况。

2、考核指标：对整合到营业执照的“多证合一、一照

一码”备案、审批等事项，申请人在办理商事主体注册登记

时即按照要求提交有关资料，通过注册登记的同时完成备案

申请，备案部门通过数据共享实现备案管理，纳入多证合一

事项的备案部门，不得再收取材料，凡列入 N 类“多证合一”

的事项，备案部门不再单独办理备案。

3、重点自查多证合一事项是否存在应合未合，仍要求

单独办理的情况；是否存在需要额外提交补充材料的情况；

是否实现数据共享，有效衔接事中事后监管工作等。

4、责任单位：区级各部门。

（三）压缩企业开办时间改革工作

1、考核内容企业开办时间未压缩至4个工作日的要扣分。

2、重点自查是否擅设企业开办环节；各环节办理时长、

办事材料、办事成本；是否实现数据共享；是否实现零材料

无纸化申请。

3、责任单位：区级各部门。

三、自查要求

望纳入商事登记领域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考核的部门引

起重视，按照督查内容认真、及时开展自查、整改工作，于

2018 年 12 月 7 日前，填报《自查情况汇总表》，并主要从工

作推进情况、自查问题、整改举措、下一步打算和工作开展



过程中遇到的难点问题及意见建议，形成书面自查报告（均

要加盖公章），一并反馈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，确保我区商

事登记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。

联系人：张尧北平、方敉（82899190，26063048@qq.com）

附件：自查情况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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